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南亞技術學院休閒事業管理系校內實習辦法 

102.6.13 系務會議通過 

103.9.18 系務會議修訂 

104.4.16 系務會議修訂 

104.6.16 系務會議修訂 

107.5.21 系務會議修訂 

第一條：休閒事業管理系（以下簡稱本系）日間部學生實習除依照課程標準實施教學外，為 

  培養並增進學生實用職業知識、技能及職業道德，提高學生實習效果，特訂定本辦本辦法 

   未規範者悉依其他相關辦法辦理。。 

第二條：本系學生（適用 106 年入學起算）畢業前須修畢校內實習(一)(二)，每學期實習時 

  數 36 小時(二上至二下)，二學期共計時數 72 小時。 

第三條：學生於實習前須參加校內實習說明會，以充分瞭解實習工作內容與時數核定

方式。 

第四條：為維持服裝儀容之整潔，學生實習除實習單位特殊規定外，需穿著本系規定之服裝。 

第五條：學生實習應遵守實習規定，務求準時到達會場，不得遲到早退，需盡心實習，

並 

注意安全。不按規定者，實習時數不予計算（請參看附錄說明）。 

第六條：實習內容與時程規定如下:  

1.專業教室實習（必選，須完成指定時數）： 

（1）實習旅行社  ：每學期 8 小時。  

（2）實習休閒農場：每學期 8 小時。 

（3）實習健身中心：每學期 8 小時。 

2.參加校內相關活動（來賓參訪學校或校際慶典） 

3.參加系上相關活動（系務相關活動之助理人員） 

4.參加觀光休閒、運動或餐旅管理相關業界實習及研習活動 

5.參加校內、外競賽或公益服務 

 

第 6-1 條 扣除前述專業教室之指定時習時數後，尚有剩餘時數（36-24=12 小時），可繼續任

選 1-5 項中實習項目繼續完成，惟在學期結束前兩週（第 16 週），須完成每學期

36 小時之時數，否則該學期校內實習成績不予及格。 

第 6-2 條 學生參加校內外競賽、研討會及公益服務之抵扣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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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1）於全國大專校院際比賽或全國單項專業相關，榮獲冠軍可以抵扣 20 小時、亞軍 18

小時、季軍 15 小時、殿軍 12 小時、第五名 10 小時、第六名 8 小時，優勝或佳作

抵扣 6 小時，參加而未獲獎者抵扣 2 小時。於校內各項競賽(不包含學生社團活動)，

榮獲前三名者抵扣 8 小時，第四到六名抵扣 6 小時，參加而未獲獎者抵扣 2 小時。

以上各級比賽抵扣，不得重覆申請畢業門檻證照點數認證。 

（2）參加觀光休閒、運動或餐旅管理相關企業見習，前項每項見習活動，每學期抵扣

不得高於 6 小時。 

（3）參加校內相關活動服務或校外公益服務者，一學期抵扣不得高於 12 小時。 

（4）取得國際相關證照或乙級證照者，可抵扣校內實習時數 12 小時，丙級證照者可扣

抵校內實習時數 6 小時，但不得重覆申請畢業門檻證照點數認列。 

 

第 6-3 條 欲申請各項實習時數抵扣者，活動前應經由指導老師同意，實習結束後須持相關 

        證明文件申請抵扣。 

第 6-4 條 其他未有列示之實習內容，應經由指導老師同意始可承認。 

第七條：認可活動係指經系上同意協辦之支援活動，實習學生應事先獲得系上同意。 

第八條：實習期間如遇無法解決之問題，應立刻向實習單位主管及指導老師反應，以便儘速 

        處理，避免造成傷害。 

第九條：學生實習成績計算標準，以學生選擇之各校內實習項目依時數比例評定計算。 

     包含（1）實習表現成績（2）實習出勤狀況（3）實習成果報告： 

  1.實習旅行社成績計算(中壢旅客服務中心)：佔總成績 30%，由實習指導老師評定之。 

  2.實習休閒農場成績計算：佔總成績 20%，由實習指導老師評定之。 

     3.實習健身中心(運動休閒見習)成績計算：佔總成績 25%，由實習指導老師評定之。 

     4.其他實習活動成績計算標準：佔總成績 25%，由實習輔導老師評定之。 

 

第十條：本實習時數於每學期期末考前二週（第 16 週）繳回系辦統計。 

第十一條：其他未盡事宜，由本系實習委員會認定之。 

第十二條：本辦法經本系實習委員會會議通過，核報系務會議通過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 

 

 

 

 

 



106 級適用 

3 

 

 

 

校內實習學生出席實施準則 

壹、請假規定 

    本系學生前往各實習單位及校內外支援活動，如因故無法進行時，應依學校規定提前向實 

    習單位主管理請假手續，並應依各實習單位請假規定辦理。規定如下： 

    一、各類請假均需附有關證明文件，實習前完成請假調班手續(附錄二 實習請假調班單） 。 

    二、實習補假辦法 

1. 請事假、病假及喪假原則以一比一補足所缺時數。 

2. 請當日事假者，遲到及曠職，須以一比二補足所缺時數。 

3. 請公假者，僅可以抵實習假一次，其他須以一比一補足所缺時數。 

 4.遲到一分鐘補一小時，遲到十分鐘(含)以上以曠班論，未請假者以曠班論，曠班一次補三倍 

   實習時數，三次以上者以零分計。 

4. 補實習原則上以在請假單位補足所缺時數，特殊情形由指導老師另案處理。 

5. 補完時數者，應依規定填寫實習紀錄單，經指導老師簽章認可後，交回系辦登錄。 

貳、實習獎懲規定 

一、 學生重大違規事項，經實習單位或指導老師通知後，依違規情節之輕重，謹慎處理，必要 

    時需派員訪視。  

二、 學生於校內實習期間，得適用學生手冊各項規範事項辦理。 

   三、本辦法經系務會議通過後實施，修訂時亦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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南亞技術學院 休閒事業管理系 校內實習（一）證明單  

填表日期：          年         月         日 

班級：          年         班（入學年度：  105  ） 性別：□男 □女  

學號：                 姓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聯絡電話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*轉學生：轉進學年度           

類別 實習項目 時數 
(小時) 

子項說明 認證方式 實習單位 
核定時數 

實習指導 
老師簽名 

 
 8 

1.旅行社實習 簽到表、工作日誌 
  

 2.國旅見習員 心得電子檔 
  

B 實習休閒農場 8 
1.休閒農場見習 心得電子檔   
2.農場實習 簽到表、工作日誌電子檔   

C 實習健身中心 8 
1.實習說明會 研習心得   
2.健身中心實習 簽到表、工作日誌   

D 參加校內活動 0-12 
來賓參訪或貴賓接
待 

由指導老師認定 
  

E 系上相關活動 0-12 協助系上行政事務 由指導老師認定   

F 
參加觀光休閒、運動或餐
旅管理實習或校內外研習
活動 

0-12 
觀光休閒、運動或
餐旅管理實習或研
習活動 

活動證明（須先向系上實
習老師申請） 

  

G 
參加校內外競賽或公益服
務 

0-12 
1.校內外競賽 參賽證明/競賽成績   

2.公益服務 
參加證明（須先向系上實
習老師申請） 

  

備註：1.實習時數時數確認由老師或主管簽章後才能予以承認。 

2.請於每學期期末考前二週繳回系辦，本卡妥善保管請勿遺失，否則校內實習學分不予承認。 

實習輔導教師（簽章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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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7-2 學年度 休閒事業管理系學生校內實習時數記錄表(校內一) 

班級：          年         班（入學年度：         ） 性別：□男 □女  

學號：                 姓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聯絡電話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*轉學生：轉進學年度(日期)           

序號 實習日期 實習名稱(實習類別) 簽到時間 簽退時間 
活動負責人 

確認簽章欄 
時數 輔導教師核可時數 

健身房[核定定 8 小時。需完成指定報告或活動] 

1  月   日 
 

時   分 時   分    

2 月   日  
時   分 時   分    

3 月   日  
時   分 時   分    

4 月   日  
時   分 時   分    

旅行社[核定定 8 小時。需完成實習旅行社&指定報告或活動] 

5 月   日  
時   分 時   分    

6 月   日  
時   分 時   分    

7 月   日  時   分 時   分    

8 月   日  
時   分 時   分    

9 月   日  時   分 時   分    

10 月   日  
時   分 時   分    

休閒農場體驗區[核定定 8 小時。需完成實習園區&指定報告或活動] 

11 月   日  
時   分 時   分    

12 月   日  
時   分 時   分    

13 月   日  
時   分 時   分    

14 月   日  
時   分 時   分    

15 月   日  
時   分 時   分    

16 月   日  時   分 時   分    

17 月   日  時   分 時   分    

18 月   日  時   分 時   分    

 其他自排 12H[需完成指定報告或活動] 

19 月   日  
時   分 時   分    

20 月   日  
時   分 時   分    

21 月   日  
時   分 時   分    

22 月   日  
時   分 時   分    

23 月   日  
時   分 時   分    

24 月   日  
時   分 時   分    

備註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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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7-2 學年度 休閒事業管理系學生校內實習時數記錄表重修生 

重修學年度             班級：    年     班   學號：           姓名：              

聯絡電話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序

號 實習日期 實習名稱(實習類別) 簽到時間 簽退時間 
活動負責人 

確認簽章欄 

 

時

數 

輔導

教師

核可

時數 

重修科目： 

1   月   日 
 

時   分 時   分    

2 月   日  
時   分 時   分    

3 月   日  
時   分 時   分    

4 月   日  
時   分 時   分    

5 月   日  
時   分 時   分    

6 月   日  
時   分 時   分    

7 月   日  時   分 時   分    

8 月   日  
時   分 時   分    

9 月   日  
時   分 時   分    

10 月   日  
時   分 時   分    

11 月   日  
時   分 時   分    

12 月   日  
時   分 時   分    

13 月   日  
時   分 時   分    

14 月   日  時   分 時   分    

15 月   日  
時   分 時   分    

16 月   日  
時   分 時   分    

17 月   日  
時   分 時   分    

18 月   日  
時   分 時   分    

19 月   日  
時   分 時   分    

20 月   日  
時   分 時   分    

備

註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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休閒事業管理系 校內實習 專案活動證明單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活動指導老師(簽名)：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活動名稱：      

執行期間：   學年度   學期 

               年       月      日      :    時  ~   :    分      

 班級 學號 姓名 備註 

1     

2     

3     

4     

5     

6     

7     

8     

9     

10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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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錄（二） 

 

                 

校內實習學生調班單 

                實習旅行社  旅遊服務中心 

            健身房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休閒農場體驗區 

 

以下實習學生因個人因素需調班實習，懇請老師給予調班，學

生並承諾於請假起一週內完成補班(課)。 

  

班級/學號/姓名：  

原定實習時間：  年  月  日   第   節 

補班實習時間：  年  月  日   第   節 

 

專業科目校內實習指導老師        簽章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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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實習旅行社實習學生公假通知單 

 

以下為實習學生前往實習旅行社見習，懇請任課老師給予公假 

 

班級/學號/姓名：  

學號： 

時間：  年  月  日   第   節 

實習地點：☐實習旅行社 ☐國旅見習員 ☐中壢旅遊服務中心 

 

任課教師：                    簽章 

實習旅行社指導老師：           簽章 

 

 

 

 

 


